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指南

一、危险化学品信息网络登记步骤

第一步：申请用户名和密码

1、打开IE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www.nrcc.com.cn，登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或直接在百度中搜索“中国化学品安全网”，点击进入。

2、点击“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位置在网页左上边，蓝色框）。

3、在弹出的登记系统主界面点击“我要申请”，如实填写弹出的登记单位申请信息界面各项内容后点击“确定”按钮。

第二步：告知联系方式及基本信息

    将：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经办人姓名：           办公室联系电话：

传真：                 手机号码：

传真至：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0871-8025631

第三步：省登记中心审核用户名及密码

    省登记中心在收到上述传真件后，对企业“用户名”、“密码”进行审核（一般在1天内完成审核）。遇有问题，省登记中心会及时与申请登记单位及经办人联系。

第四步： 企业网络登记

重复第一步的1、2步骤，在弹出的登记系统主界面填写“用户名”、“密码”，重复验证码，点击“登陆”，进入危险化学品登记系统（如果登录时页面不发生变化，无法登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关闭防火墙，然后点击页面上方的“工具”栏，再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中的任一项或两项，直到能成功登陆为止）。

登录成功后请进行以下操作：

1、先填写登记单位基本信息，填完后点击“保存”；（注意：当某一栏为“灰”色时，表示该项为不可更改项，由系统自动生成，不需要企业填写）。

填写“经度”和“纬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知道本单位的经度和纬度，可以在单位信息中的“经度”和“纬度”项直接填写。另一种，是不知道本单位的经度和纬度，需要点击单位信息界面左边的“企业定位”按钮，进入地图，在显示的地图界面上，通过左边的“放大、缩小和平移”等按钮找到企业所在位址，然后点击左边的“标注”，然后将鼠标移到地图上所找到的地址单击左键<此时小红点在地图上已显示>，再点击“存储”即可。

2、填写登记单位化学品信息

点击信息系统界面左上角“化学品”按钮进入化学品管理窗口，点击“添加”按钮后，按弹出化学品信息界面进行填写。

嵌入（添加）“一书一签”（即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方法：点击“浏览”，找到事先编写好的word版“一书”和“一签”后，点击“打开”即可。

填写完每一种化学品信息后，请点击“保存”。

添加多个危险化学品信息，请继续点击“添加”重复上述步骤至点击“保存”。（注：原料属于危险化学品的，化验室使用的剧毒化学品试剂都需登记，其中，使用剧毒化学品及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需上传“一书一签”，一般危险化学品不需要上传“一书一签”）。

3．“提交”登记信息。

确认所填单位信息无误、所有化学品信息均已录入完成后，请点击化学品信息界面左边的“提交” 按钮。此时，上述资料通过网络上报至省登记中心待初审。

第五步：

省中心初审后，将初审意见反馈给登记单位。

登记单位可以在化学品信息界面中点击“查看”，在“办公室审查意见”项中查看省登记中心的反馈意见，并按此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登记信息后，点击“保存”、“提交”。

省中心审核合格后，提交国家总局登记中心。

国家总局登记中心审核合格后，给登记单位的每种化学品一个登记序列号。此时，登记单位需上报纸质文字登记材料。

     二、登记单位需上报纸质材料清单

1、登记表（登陆危化品登记系统打印，最后一页需签字盖章，否则无效） 7份；

2、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纸质）   3份；

3、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安全标签”（纸质）  3份；

4、审核合格后的产品、中间产品“一书一签” 电子版（存入3.5寸盘内或刻录成光盘上报即可）  1份；

5、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2份；

6、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可说明情况，待办理后补交）   1份；

7、企业应急电话证明 （需加盖公章）  1份；

8、合格产品和中间产品执行产品标准号证明（需加盖公章）   1份；

9、生产单位需上报以上1-8项，储存、使用单位上报以上第1、5项即可。

若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或外国标准的，需提供所执行企业标准或外国标准的全文复印件1份；若生产单位委托有关机构设立应急咨询服务电话的，需提供应急服务委托书1份。

注意：此次上报到登记中心的“一书一签”可以不填写登记号，但给其他企业或用户提供时，必须提供登记号。

三、企业应急咨询电话要求

　  应急咨询服务电话：国家要求24小时有专业技术人员（能对所生产销售的危险化学品用户提供使用、储存、运输等环节的事故应急和日常管理等技术指导）接听，不得挪作他用，且带有录音功能。

不具备此条件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设立本单位专门应急咨询服务电话的生产单位，可委托登国家化学品记中心为其代理应急咨询服务。

四、云南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董家湾曙光中路1号

邮编：650041

联系人：官丽华  联系电话：0871-8025620、0871-8025631（兼传真）

邮箱地址：liuyangaqc@sina.com    密码：111111

省登记中心邮箱：whb_530@163.com（含有涉密性质的材料请发到此邮箱）。

 特别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一书一签”必须随产品流通。

（注：此件电子版在云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府网站http://www.ynsafety.gov.cn 右上角“危险化学品及烟花爆竹”栏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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